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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四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1－5 日，罗马 

其他事项  – 《国际植保公约》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  

议题 20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1. 植检委第十二届会议（2017 年）鼓励全球和区域有关利益相关方探索成立

《国际植保公约》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以扩大对保护世界植物资源免受有害生物

危害事业的参与和贡献；要求植检委主席团和战略规划小组与有关利益相关方

磋商，酌情编制该《国际植保公约》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职权范围》和《议事

规则》草案，供在 2020 年《国际植保公约》 /利益相关方研讨会上或更早地达成

一致。 

2. 审议《国际植保公约》系统活动尤其是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

批准的标准和建议时，植物相关产业实体是主要利益相关方，因其直接和间接地

受到影响并最终受益。《国际植保公约》努力的成果关系到从植物相关农业和园艺

到林业和运输等一系列产业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3. 考虑编制标准和建议、开创新的工作方式（如电子植检证书、海运集装箱

和电子商务）以及促进边境机构合作（如通过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时，

尽可能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机会，从其角度针对国际植物保护和贸易标准的设计及

成功实施提供相关意见建议，将对《国际植保公约》系统大有裨益。从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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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如某政府机构制定的标准没有参考一定形式的利益相关方意见建议，

则所制定的标准、准则或建议可能不切实际或脱离现实，因此可能无法获得利益

相关方的支持、通过和遵守，以致阻碍《国际植保公约》实现目标。相反，利益

相关方或许可以为应对植检挑战提供可行的商业解决方案，从而无需国际标准，

或可直接纳入国际标准，以尽可能减少成本和复杂性，并更有效和高效地实现

更高水平的合规。  

4. 《国际植保公约》已经在特定主题的实例中使用了利益相关方咨询机构。

国际林业检疫研究小组和电子植检证书产业咨询小组为《国际植保公约》系统

具体工作提供了宝贵建议。海运集装箱工作组也必须参考利益相关方意见，以便

监测和报告某项产业准则对海运集装箱相关植检风险的影响。当然，种子国际

植检措施标准的制定离不开国际种子联合会提出的宝贵意见，第 15 号国际植检

措施标准也同样如此。  

5. 秘书处认为，根据《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目标在植物保护方面与《国际

植保公约》利益相关方合作有多种可能性；但务必遵守某些标准，以便合理平衡

适当互动。包括：  

 利益相关方代表必须代表利益相关方团体或协会，而不是单个公司或个人。  

 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会议不应成为利益相关方对《国际植保公约》发号施令

的场所，而应成为就《国际植保公约》成员感兴趣和关切且可能对新的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制定、新工作领域及能力建设项目产生影响的问题交流

信息的契机。  

 在建立关系之前，明确合作条款。条款可包括范围、预期、作用、目标或

成果，且可能解决粮农组织关切和制约。  

 还可以建立利益相关方合作框架为契机，加强对《国际植保公约》的宣传

和 /或为资源筹措造势。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还可帮助秘书处和 /或《国际

植保公约》系统确定并引荐能够最有效地与之建立伙伴关系的组织，特别是

《国际植保公约》此前没有联系或不了解的组织。相关范例是由一系列产业

以及政府援助组织组成的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  

6. 向潜在新资源伙伴宣传《国际植保公约》、其工作及其在保护植物健康方面

发挥的作用，可极大有助于提高更广泛受众对于植物健康保护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

当然，与广泛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推动和支持“2020国际植物健康年”同等

重要。针对谁可为“国际植物健康年”活动做出贡献提供明确指导，是“国际

植物健康年”指导委员会的一项重点工作，但应强调，成立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

将是一项长期工作且不仅着眼于支持“国际植物健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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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也可发挥作用，帮助确定专家以支持《国际植检公约》

推进筹备中的众多标准制定或能力发展项目。其目标是让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成为

《国际植保公约》的信息交流机制，提供清晰、透明信息以及有关更大范围内 /

全球植物健康问题的外部建议。再次重申，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绝不会以任何方式

成为向植检委、秘书处、主席团或《国际植保公约》任何其他机构发号施令的部门。  

8. 请植检委：  

1) 成立电子工作组，负责制定利益相关方合作框架，提交 2019 年 6 月主席团

会议接受，同时考虑到可资借鉴的相关合作模式。  

2) 在植检委第十二届会议决定基础上，鼓励植检委主席团审议、通过（并做

任何相关调整）和落实利益相关方合作框架（包括根据植检委第十二届

会议（2017 年）决定制定的《职权范围》和《议事规则》），以供纳入

“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计划并规范长期关系。  

3) 鼓励“国际植物健康年”国际指导委员会作为“2020 国际植物健康年”的

一项活动，纳入并筹备《国际植保公约》/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并邀请《国际

植保公约》长期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成员与会。  

 


